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 2023 年度贵州
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省级

补助资金重点绩效评价整改情况

根据《省财政厅关于加强 2024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

通知》（黔财绩〔2024〕1 号），我厅委托中鼎资信评级

服务有限公司对 2023 年度贵州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

基础养老金省级补助资金开展重点绩效评价，形成《2023

年度贵州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省级补助资

金绩效评价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绩效评价报告》）。现将

《绩效评价报告》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公示如下。

一、关于政策制度方面指出“个人最高缴费档次标准

偏低”的问题。

2019 年我省出台《关于建立贵州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

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》并于 2021 年开

始执行，文件根据贵州省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情况确定

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“缴费档次”（共设 100 元-3000

元 10 个档次）。下一步，我厅将按照国家要求，结合我省实

际，适时提高个人最高缴费档次标准，增加个人账户资金

积累，提高参保人养老待遇水平。

二、关于项目管理方面指出“档案管理情况有待改善”

的问题。



一是修订完善《贵州省社会保险经办服务规程》，进一

步规范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的收集、整理、立卷、归档和数字

化等工作。二是优化完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，确保业务档案

安全完整。三是指导各地认真对照档案管理相关规定，建立

健全本地的档案管理制度，确保业务档案规范管理。

三、关于绩效管理方面指出“绩效管理工作有待完善”

的问题。

一是严格执行基金预算绩效评价制度。2024 年以来，各

地严格执行省财政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和省税务局

《贵州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暂行办法》，完成

全省 2023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绩效自评（评

价）工作，进一步提升基金绩效管理水平。二是不断强化基

金绩效管理工作。今年 8 月，省财政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厅、省医保局和省税务局四个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加强全

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再次强化基金预算绩效

管理工作，确保工作落实到位。

下一步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进一步落实预算绩效

管理相关规定，提升预算资金科学化、精细化管理水平，保

障资金安全，发挥资金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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